
報告人：戒護科長廖美雲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單 獨 監 禁 實 施 情 形

112年9月15日



01 單獨監禁之定義

收容於單人舍房處遇02

目錄 CONTENTS



單獨監禁之定義



You can click here to enter 

your text. You can click here 

to enter your text. 

ADD TITLE

You can click here to enter 

your text. You can click here 

to enter our text. 

ADD TITLE

監禁之舍房分為單人舍房及多人舍房。

第1項

監獄行刑法第16條

受刑人入監後，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監獄得依其管理需要配房。

第2項

收容人入監後，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惟收容人身心狀況或其

他情事不宜分配於多人舍房者，得依管理需要，斟酌將收容人分配

於單人舍房，其教化輔導、給養、醫療照護、接見通信等處遇上與

一般收容人並無不同。



指1日之內
對收容人實施
欠缺有意義人
際接觸之監禁
達22小時以上

法務部矯正署109年7月22日法矯署安字第10904004910號函示

屬於
人際關係孤立之狀態

★★★本監於修法迄今均無對收容人施以單獨監禁之情形★★★



單獨監禁辦理方式

評估 呈報

記
錄

處
遇03

0201

04

按日填寫
「收容人分配於單人舍房觀察紀錄表」

醫事人員持續評估
收容人身心健康狀況

按月將當月份單獨監禁
收容人名冊陳送機關首
長核閱

每月10日前呈報矯正署

依規定辦理：
生活及戒護管理
教化輔導
醫療照護



收容於單人舍房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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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運動」、「接見」、「看診」、「輔導」等處遇情形

1.按日填寫「收容人分配於單人舍房觀察紀錄表」陳報機關長官



2.單人舍房收容人名冊按月陳報機關首長核閱



3.隨時注意分配於單人舍房收容人之身心狀況

隨時注意收容人身心狀況，必要時協同醫事人員評估

如發現分配於單人舍房收容人情緒不穩時，除日、夜間相關值勤人員應交接加強戒護外，
並應由值勤人員製作「特殊收容人行狀紀錄簿」，每15至20分鐘記錄收容人行狀1次。



3.隨時注意分配於單人舍房收容人之身心狀況

隨時注意收容人身心狀況，場舍主管及教區科員安排訪談並記錄，
若無繼續分配於單人舍房之必要時，則即分配於多人舍房。



4.單人舍房配置

本監如有收容於單人舍房情形時，多收容於和舍、勵志舍、勵行舍

★★★勵志舍★★★
情緒不穩定之收容人

多收容於勵志舍之單人舍房

★★★和舍★★★
因傳染疾病需單獨收容
例：疥瘡、新冠肺炎

多收容於和舍之單人舍房

★★★勵行舍★★★
攜子入監之收容人或其子
女因病需收容於單人舍房

多收容於勵行舍



4.單人舍房配置



本監編制有社工師、臨床心理師，
必要時場舍主管轉介個案由其協助

5.轉介個案



6.安排運動、書籍借閱



Thank you for your l i s ten ing

112年9月15日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報告人：戒護科長廖美雲


